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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然博士 榮譽勳章，太平紳士 

Dr. Hon. Simon Hoey Lee MH JP 

 

對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的意見 

 

因應推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程序(“第二十三條立法”)，特區政

府於一月二十九日公佈了「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公眾

諮詢文件 (“諮詢文件”)。全文共分 9 個章節另加 3 個附件，其中第一和二章

對立法原則、法理基礎和立法方向與模式等概念問題作出詳細的探討，當中也包

括考慮了一些內地法律和人大的《5.28 決定》。 從第三章至第七章，諮詢文件

實質地討論將如何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憲制要求，建議進行各項立法。

而第八章則針對域外適用性以及第九章的其它需要注意事項，比如執法權限和訴

訟程序所面對的種種問題與挑戰等。 

 

除了以上提及的資料外，諮詢文件也援引了不同的普通法系國家的相關法律

作為立法參考，也梳理了本地已經存在的現行關聯控罪。總體來說是一份相對全

面、嚴謹和深入的立法建議。經過對該諮詢文件作出深入研究後，提出以下意見，

僅供特區政府參考。 

 

 

立法原則、方向與模式等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四

條，特區政府有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國家利益的責任。既然第二十三條立法是以

維護國家安全為目的，保護的主體應是全國，所以除了聚焦在特區的內部事務，

還應該從國家的視野對國家安全作出通盤的考量，包括對它的範疇和實質的影響

也需要有全面的掌握。 

 

香港過去未有這方面的立法，因此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過程中，應該充分參考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國家國安法》”)和《中華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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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港區國安法》”）條文。這種參考並

非只是文字上的相同，而是從比照《國家國安法》和《港區國安法》的內容，以

及參考其它普通法系國家相關的立法經驗，無論是從罪行的構成元素，以至是量

刑的幅度，最後結合特區的現有狀況，通盤考慮中央政府對國家安全的相關政策

與考慮，準確地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國安法律本土化 

 

要正確理解在草擬相關法例時有哪些重點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們認為最佳的

參考資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於 2020年 6月 18日向十

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作出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說明，其中關於起草過程需要遵從的原則包括以下五

個重點 ：- 

 

1. 堅定制度自信 

健全完善新形勢下特區在《中國憲法》、《基本法》和《5.28 決定》

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 

 

2. 堅持問題導向 

解決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制度缺失和工作“短

板”問題； 

 

3. 突出責任主體 

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和主要責任； 

 

4. 統籌制度安排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兩個方面作出系統全面的規定； 

 

5. 兼顧兩地差異 

處理好本法與國家有關法律、特區本地法律的銜接、相容和互補關係。 

 

綜合以上各點，要有效履行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不應狹義地僅對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列舉的犯罪行為作出立法，而需要全方位掌握任何有可

能出現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法律漏洞。而且，也必須充分考慮「兩地在不同層

面的管治要求」，以及法律體系在制度和執行機制上存在的差異，處理好「銜接、

相容和互補的關係」。 

 

對於前者，在對《基本法》第 23 條中羅列的破壞國家安全和利益的犯罪行

為進行立法的同時，特區政府也應該對其它可能會損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的行為，

進行全面的、前瞻性的梳理和認定，一併建議進行立法，堵塞任何有可能出現的

“法律漏洞” 。而且，進一步考慮在草案中增加一些適應機制，當社會普遍出

現特殊情況時，為化解突發的管治危機，特區行政長官可以在執行機制上作出臨

時的修訂。因此，我們認同在本次立法中建議增加控罪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

活動，同時也提倡賦予行政長官臨時權力擴大條例的應用範圍和增加執行程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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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度。 

 

至於後者，我們建議也可考慮對“分裂國家”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兩種

犯罪行為進行立法。雖然此兩種犯罪行為已經被《港區國安法》涵蓋，但從應用

經驗上可知，《港區國安法》在實施過程中有機會出現法理與程序上的爭議（可

參考唐英傑、黎智英和呂世瑜等案例），這是由於兩地法律體制差異所引發的問

題。最有效的解決方法是將相關的法律本土化，從而達至「銜接、相容和互補」

的境界。同時還可以在一些細微的地方作出優化，包括判罪的表述等，最終使該

條例在應用層面更加順暢，也更有效地強化《港區國安法》在特區的實施。 

 

參考內地相關的基本與部門法律 

 

如上文所述，我們同意在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過程中，參考《國家國安法》和

履行《港區國安法》內的條文，而且也非常同意與其它普通法系國家的相關法律

進行比較分析。然而，諮詢文件卻未明確指出內地的基本和部門法律會否被列為

參考資料的一部分。我們認為要準確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必須正確掌握並

兼顧兩地法律體系的差異，因此立法過程有必要深入研究內地相關的法律。 

 

我們經過初步的梳理，歸納了一些相關的內地法律法條，集結為本意見書的

附件一，以供參考。 

 

含最低刑期的判刑幅度 

 

雖然諮詢文件並沒有提及判刑模式的立法取向，但根據媒體報道律政司司長

接受採訪時曾透露，在建議的新增法律裡，關於刑罰這部分將不採用《港區國安

法》部分條文設立最低刑期的模式。在不清楚背後的理據和原因下，我們暫時對

這建議有保留。 

 

對違法犯罪行為訂立最低和最高判刑幅度是內地刑法普遍的做法，而特區的

法律條文一般只會規定最高罰則。可是，我們認為既然第二十三條立法進程中應

該參考和落實《港區國安法》的立法精神，而且設定最低刑期亦沒有違背普通法

的法理原則。事實上，在現行的特區法律中，也存在不少直接或間接規定最低刑

罰的條文。況且，對於設定最低判刑的立法手段，社會上也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

理據。雖然，訂立最低刑期減低了法官的酌情裁量權，但另一方面卻可以更清晰

地表達立法意圖，更加公開透明地向公眾展示相關控罪的嚴重性，不能因為偏離

一般的做法而否定它的合理和合法性。 

 

我們相信對最低量刑條文的質疑源於呂世瑜一案的認罪減刑爭議，但是終審

法院在該案的上訴判決中卻沒有指出最低量刑條文違背任何普通法判刑原則或

法理。認罪減刑在司法程序中只是作為減省公帑的誘因，並非法定的權利，所以

我們認為在第二十三條立法參照《港區國安法》採納最低量刑標準是合適且應考

慮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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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利益辯護理由 

 

最後，對於納入公眾利益作為辯護理由，我們表示支持。從邏輯上分析，國

家安全本質就是建基於公眾利益之上的保護措施，因此要以公眾利益作為辯護理

由規避國家安全的管理本身就是一種矛盾的對立，一般情況下應該避免由法院處

理這類源於公共管理而產生的爭議。 

 

對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可以考慮在草擬的法例中，引入對某些條款應用的

例外情況或者場景，以此方法排除相對抽象的公眾利益辯護理由。當然，我們也

可以訂定獨立的法定辯護理由，但前提是必須清楚釐清舉證責任，也需訂明清晰

的、高門檻的舉證標準，讓公眾明白不能簡單片面地以個人的結社、言論和宗教

自由等，包裝為公眾利益以作抗辯。 

 

 

實體法律條文 

 

煽動叛亂罪 

 

首先，我們認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羅列的煽動叛亂是獨立的犯罪行為，

而非像叛國罪般可以煽動手段進行。然而，基於前文提出支持整體考慮國家安全

的問題，而不籠統地被《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用字所規範，因此我們支持諮詢文

件裡按實際情況建議新增叛亂罪。可是從罪名的表面理解和犯罪行為排列的次序

看來，煽動叛亂罪的性質在嚴重程度上，應該處在分裂國家罪和顛覆中央人民政

府罪之間。所以如果結合諮詢文件中所考慮的「煽惑叛變」、「煽動意圖」等現行

罪行來構成「煽動叛亂」罪的話，從刑罰的程度來看似乎不太相稱，應該加重（我

們建議可考慮以五年作為量刑標準）。 

 

因應以上意見，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國家刑法》”）分

則第一章危害國家安全罪第一百零二條至第一百零六條可能對相關立法在判刑

幅度上有參考價值，為方便閱讀，附件一經重新梳理歸納後作為本意見書的附件

二以供參考。 

 

    另外對於範圍，為進一步防範間接犯罪，建議把叛亂罪拓寬，包含至相關罪

行的協助者。即凡協助相關政府、組織；該武裝力量所屬的政府、當局或組織；

也應涵蓋協助向中國武裝力量發動武裝衝突的情況。 

 

間諜行為罪 

 

從諮詢文件知悉，「間諜」相關的罪行全部皆建立在行為上，所謂的「窩藏

間諜」罪究其控罪元素是窩藏干犯了「諜報罪行」的人，似乎建議的立法並不能

針對身為間諜的人士。因此，我們建議參考《國家刑法》第一百一十條，考慮新

增參與間諜組織的罪行，情況類同於香港法律第 151章《社團條例》裡關於身為

三合會成員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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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 

 

雖然不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明確指定的立法範圍，但是基於維護國家安

全的精神，符合特區應該履行的憲制責任，所以我們予以支持。 

 

然而基於《國家國安法》第二十八條的考慮，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皆是兩股

嚴重破壞國家安全的新興力量，雖然前者已經被《港區國安法》所涵蓋，我們仍

建議特區政府積極考慮為此新增相關的本地法律條文。 

 

域外適用性 

 

對於《保護管轄》原則應用，我們認為是必要的，但須小心處理，避免過於

廣泛，與國外的文化價值觀產生不必要的衝突。尤其是特區本質是外向型經濟模

式，長臂管轄不利於國際招商和交流，為避免對外商產生不必要的憂慮和誤解，

適宜不主張或者必須在清晰明確的場景下才進行追究。 

 

我們同意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原則上，特區政府可說責無旁貸，但是在一國

兩制的基礎下，特區作為國家對外交流的第一道橋頭堡，亦任重道遠，我們認為

有需要在兩者間作出適當和合理的平衡。 

 

 

總結 

 

第二十三條立法既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也因近年國際地緣政治之亂而十

分迫切。我們支持特區政府儘快完成相關立法，以保障國家、香港社會和市民的

安全和福祉。 

 

 

 

 

 

 

李浩然博士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香港立法會議員 

 

基本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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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對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的意見 

 

附件一 

 

 

叛國 

《國家刑法》第一百零二條 

 

背叛國家罪 

 

勾結外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領土完整和

安全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犯前款罪的，依

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分裂國家 

《國家刑法》第一百零三條 

 

分裂國家罪 

煽動分裂國家罪 

 

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對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

行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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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煽動叛亂 

 

《國家刑法》第一百零四條 

 

武裝叛亂罪 

 

 

組織、策劃、實施武裝叛亂或者武裝暴亂的，對首

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剝奪政治權利。 

 

策動、脅迫、勾引、收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武裝

部隊人員、人民警察、民兵進行武裝叛亂或者武裝暴亂

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國家刑法》第一百零八條 

 

投敵叛變罪 

 

 

投敵叛變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

嚴重或者帶領武裝部隊人員、人民警察、民兵投敵叛變

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國家刑法》第一百零五條 

 

顛覆國家政權罪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

制度的，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

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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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竊取國家機密以及間諜 

 

《國家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條 

 

竊取國家秘密情報罪 

 
*可另參考《反間諜法實施細則》、 

《關於審理為境外竊取、刺探、收
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案件
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
《關於審理為境外竊取、刺探、收
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案件
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

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無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國家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條 

 

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 

 

非法持有國家絕密、機密文

件、資料、物品罪 

    以竊取、刺探、收買方法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法持有屬於國家絕密、機密的文件、資料或者

其他物品，拒不說明來源與意圖的，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國家刑法》第四百三十一條 

 

非法獲取軍事秘密罪 

（本罪屬軍人違反職責罪） 

 

    以竊取、刺探、收買方法，非法獲取軍事秘密的，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 

 

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

非法提供軍事秘密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

者死刑。 

 

《國家刑法》第一百一十條 

 

間諜罪 

 

有下列間諜行為之一，危害國家安全的，處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

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二）為敵人指示轟擊目

標的。 

 

（註：間諜組織由國務院國家安全主管部門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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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特區進行政治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

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 

第五條 

 

 

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開展活動應當遵守中

國法律，不得危害中國的國家統一、安全和民族團結，

不得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

以及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不得從事或者資助營

利性活動、政治活動，不得非法從事或者資助宗教活

動。 

 

《國家刑法》第一百零七條 

 

資助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活動罪 

 

境內外機構、組織或者個人資助實施本章第一百

零二條（背叛國家）、第一百零三條（分裂國家）、第

一百零四條（武裝暴亂）、第一百零五條（顛覆國家政

權）規定之罪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特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國家刑法》第一百零六條 

 

與境外勾結的處罰規定 

 

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本章第一百

零三條（分裂國家）、第一百零四條（武裝叛亂）、第

一百零五條（顛覆國家政權）規定之罪的，依照各該

條的規定從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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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對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的意見 

 

附件二 

 

《國家刑法》 

[叛國] 

第一百零二條 

 

背叛國家罪 

 

勾結外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領土完整和

安全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犯前款罪的，依

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分裂國家] 

第一百零三條 

 

分裂國家罪 

煽動分裂國家罪 

 

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對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

行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煽動叛亂] 

第一百零四條 

 

武裝叛亂罪 

 

 

組織、策劃、實施武裝叛亂或者武裝暴亂的，對首

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剝奪政治權利。 

 

策動、脅迫、勾引、收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武裝

部隊人員、人民警察、民兵進行武裝叛亂或者武裝暴亂

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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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第一百零五條 

 

顛覆國家政權罪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

制度的，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

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聯繫境外政治組織] 

第一百零六條 

 

勾結境內外機構 

 

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本章第一百

零三條（分裂國家）、第一百零四條（武裝叛亂）、第

一百零五條（顛覆國家政權）規定之罪的，依照各該

條的規定從重處罰。 

 

 

 

 


